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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北宋時期的皇帝親郊＊ 

朱 溢＊＊ 

 根據主持者的不同，郊祀禮儀有皇帝親祭與有司攝事兩種形

式，原先這兩種形式的差別比較有限，但是從唐玄宗統治時期開

始，兩者之間的差異不斷擴大。本文主要通過分析唐至北宋時期

這些差異的形成過程，來探討皇帝親郊的歷史變遷。天寶以後，

在南郊親祭前的兩天，皇帝分別前往太清宮和太廟舉行祭祀，因

此合稱三大禮。五代和宋初皇帝在南郊親祭前只舉行太廟祭祀，

但是隨著宋真宗時期景靈宮祭祀的出現，景靈宮、太廟和南郊祭

祀構成新的三大禮。因為皇帝親郊祭祀性和非祭祀性的事務繁

多，經過晚唐五代的醞釀，到了北宋初年，朝廷設立了大禮五使

以負責各項事務。非祭祀性因素的成長是唐至北宋皇帝親郊最引

人注目的變化。每逢皇帝親郊，地方官府和蕃夷都會前來助祭。

親郊大赦儀式化，赦文的內容更趨豐富，不但包括各種赦免和賞

賜，還成為立法的重要形式。臣下還通過多種儀式向皇帝進賀親

郊成功舉行。這些非祭祀性因素的凸顯，意味著皇帝親郊比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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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了更多的功能，它不僅僅用來確認和強化天子與神靈的關

係，還成為展現人間秩序的舞臺。 

關鍵詞：唐朝，北宋，皇帝親郊，非祭祀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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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郊祀禮儀和太廟禮儀是中華帝國禮儀體系的兩大柱石，相比之下，象

徵君主受命於天的郊祀禮儀具有更加突出的地位。因爲郊祀禮儀極端的重

要性，也因爲經典記載的模糊性，圍繞郊祀禮儀的爭論一直沒有斷過。最

主要的話題有兩個：一是南郊祭祀與圜丘祭祀、北郊祭祀與方丘祭祀是否

等同；二是皇帝親郊究竟應該採取天地合祭還是天地分祭的形式。唐至北

宋時期，經歷了帝制時代郊祀禮儀爭論兩大話題的歷史性轉移，從郊丘之

爭走向天地分合之爭。1從祭祀的執行者看，郊祀禮儀分爲皇帝親祭與有司

攝事兩種形式，若遇皇帝不能親行郊祀禮儀，就由有司代行其事。郊丘之

爭是整個郊祀制度模式的爭論，天地分合之爭是皇帝親郊模式的爭論，這

一轉變說明郊祀禮儀的焦點完全集中到了皇帝親郊上。我們不禁要追問，

皇帝親郊禮儀在唐至北宋時期究竟發生了什麽變化？這些變化意味著什麽？ 

  近二十年來，唐至北宋時期皇帝親郊的研究已經有了一些階段性成

果：金子修一深入研究了唐代南郊親祭的實施及其與政治局勢的關聯；吳

麗娛對晚唐南郊親祭與皇權盛衰的關係進行了探討；楊倩描分析了北宋皇

帝親郊難行的原因及其性質的轉變。2這些論著從不同角度增進了學界對唐

至北宋皇帝親郊的認識，但是我們上面的疑問還不能從中得到完整的回

答。因此，這一時期皇帝親郊的整體變遷很有研究的必要。 

  金子修一的研究表明，唐前期皇帝親祭與有司攝事的差別主要在於規

模、費用和參與者等方面。3我們注意到，從中晚唐至北宋，皇帝親祭與有

司攝事的不同已不止這些，在儀式上也呈現出相當的差異。如果說兩者在

                                                      
  1  朱溢，〈從郊丘之爭到天地分合之爭——唐至北宋時期郊祀主神位的變化〉，《漢

學研究》，第27卷第2期(臺北，2009.06)，頁267-302。 
  2  金子修一，《古代中國と皇帝祭祀》(東京：汲古書院，2001)，頁172-195；金子修

一，《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309-430；吳麗娛，

〈禮制變革與中晚唐社會政治〉，收入黃正建編，《中晚唐社會與政治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112-121；楊倩描，〈宋代郊祀制度初探〉，《世

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北京，1988.12)，頁75-81。 
  3  金子修一，《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頁1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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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位方面還時分時合的話，那麽其他環節的差別就顯得格外醒目了。在唐

代，除了太極元年(712)睿宗在方丘親祭過皇地祇外，其他歷次皇帝親郊都

是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4在開元二十年(732)頒布的《開元禮》中，皇帝親

郊有齋戒、陳設、省牲器、鑾駕出宮、奠玉幣、進熟和鑾駕還宮七個環節，5有

司攝事有齋戒、陳設、省牲器、奠玉幣和進熟五個環節，6兩者在儀式上的

差異只是鑾駕出宮和還宮的有無。這很容易理解，既然是皇帝親郊，那麽，

多出鑾駕出宮和鑾駕還宮的儀節是理所當然的事情。北宋後期的皇帝親郊

有南郊祭天、北郊祭地和明堂大享三種形式。在政和三年(1113)修成的《政

和五禮新儀》中，冬至的南郊親祭有時日、齋戒、奏告、陳設、車駕自太

廟詣青城、省牲器、奠玉幣、進熟、望燎、端誠殿受賀、車駕還內和宣德

門肆赦十二個事項，7有司攝事少了車駕自太廟詣青城、端誠殿受賀、車駕

還內和宣德門肆赦。8北郊和明堂的情况也是類似，只是具體的行禮地點與

南郊不同而已。9就有司攝事而言，兩部禮典中的儀軌相差不大，都有齋戒、

陳設、省牲器、奠玉幣和進熟的環節，《政和五禮新儀》中看似多了時日、

奏告和望燎，實際上《開元禮》中有時日的規定，10望燎包含在進熟環節

裏，11所以兩者的不同只是體現為奏告的有無。相形之下，兩部禮典中皇帝

親郊的差別、《政和五禮新儀》中皇帝親郊與有司攝事的差別就明顯得多，

                                                      
  4  郊丘之爭到《開元禮》頒布後即告終止：一年四次祭天禮儀的主神都是昊天上帝，

地點都是圜丘，或稱南郊，從此「圜丘」與「南郊」在郊祀的意義上互相通用；一

年兩次祭地禮儀是夏至方丘祭祀皇地祇和孟冬北郊祭祀神州地祇。參見朱溢，〈從

郊丘之爭到天地分合之爭——唐至北宋時期郊祀主神位的變化〉，頁275。方丘祭祀

在唐宋時期亦常稱作北郊祭祀，本文提到的北郊祭祀即方丘的皇地祇祭祀。 
  5  [唐]蕭嵩等，《大唐開元禮》(東京：古典研究會，1972)，卷4，〈皇帝冬至祀圜丘〉，

頁35-44。 
  6  《大唐開元禮》，卷5，〈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頁44-49。 
  7  [宋]鄭居中等，《政和五禮新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第647冊)，卷25-28，〈皇帝祀昊天上帝儀〉，頁231-249。 
  8  《政和五禮新儀》，卷29，〈祀昊天上帝儀(有司行事)〉，頁249-256。 
  9  《政和五禮新儀》，卷30-33，〈皇帝宗祀上帝儀〉，頁257-272；卷34，〈宗祀上

帝儀(有司行事)〉，頁272-278；卷80-83，〈皇帝祭皇地祇儀〉，頁470-487；卷84，
〈祭皇地祇儀(有司行事)〉，頁487-494。 

 10  《大唐開元禮》，卷1，〈序例上〉，頁12-13。 
 11  《大唐開元禮》，卷5，〈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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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差別直指皇帝親郊的本質。因此，我們將從皇帝親郊與有司攝事之間

差異的擴大入手，來探討這一時期皇帝親郊的變遷。 

二、 三大禮的形成和展開 

  天寶年間，皇帝親郊發生了很大變化，宋代親郊禮儀的基本面貌由此

奠定。一方面，玄宗舉行南郊親祭時，將皇地祇的神位置於其中一並祭祀。

儘管天地合祭以前就有過，但是這種形式是從天寶年間開始逐漸成爲主

流，並且在宋初制度化的。12另一方面，太清宮、太廟和南郊爲順序的皇帝

親祭成立。北宋以景靈宮、太廟和南郊爲順序的皇帝親祭即源於此，神宗

時期的禮官李清臣指出：「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清宮及太廟，謂之三大禮。

本朝三歲郊祠，必先及景靈宮及太廟，蓋因前制。」13「三大禮」的說法出

現於天寶年間。例如天寶十載(751)，杜甫向玄宗獻上〈朝獻太清宮賦〉、〈朝

享太廟賦〉和〈有事於南郊賦〉，同時上〈進三大禮賦表〉。14三大禮最早出

現在天寶元年，但沒有固定下來。天寶六載南郊親祭前，只有太廟告享，

沒有太清宮告獻。15天寶十載，出現了皇帝一連三天分別祭祀太清宮、太廟

和南郊的形式，並形成了慣例，一直持續到唐末。安史之亂後，皇帝通常

是在繼位的第二年舉行三大禮。16想像中的遠祖、真實的祖先和天地神祇的

連續祭祀，較之以往分開舉行的三種禮儀，顯然具有更强的表現統治合法

性的力度，這對處於國力衰落、政治動蕩中的晚唐皇帝尤其重要。晚唐皇

帝的實際權力與盛唐相去甚遠，但是通過禮制來强化皇權的企圖卻是一脈

相承。 

  天寶九載(750)，玄宗下制：「承前有事宗廟，皆稱告享，茲乃臨下之辭，

頗虧尊上之義，靜言斯稱，殊爲未允。自今以後，每親告獻太清宮、太微

                                                      
 12  朱溢，〈從郊丘之爭到天地分合之爭——唐至北宋時期郊祀主神位的變化〉，頁

276-282。 
 1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304，「元豐三年五月

甲子」條，頁7399。 
 14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4，頁2103-2157。 
 15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9，〈玄宗紀下〉，頁221。 
 16  金子修一，《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頁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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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改爲朝獻，有司行事爲薦獻；親告享宗廟爲朝享，有司行事爲薦享。」17

於是，朝獻和朝享分別成爲此後南郊親祭前太清宮和太廟告祭的規範名

稱。三大禮出現後，皇帝幾乎不再親行太廟和太清宮的正祭，而是借助朝

享和朝獻來履行祭祀太廟和太清宮的職責，作爲受命於祖先和想象中之遠

祖的儀式化展現。18因此，朝享和朝獻的性質不同於一般的告祭儀式，馬端

臨對此有準確的判斷：「以爲告祭，則其禮太過；以爲正祭，則其禮無名。」19 

  到了五代，三大禮時斷時續。中原政權一共舉行了四次南郊親祭。以

繼承唐朝正統自居的後唐實行了三大禮，莊宗和明宗分別在同光二年(924)

和長興元年(930)親祭南郊，他們都在南郊祭祀前的兩天分別朝獻太微宮、

朝享太廟。20後唐定都洛陽，此地的老子廟名曰太微宮。另外兩次南郊親祭，

分別在後梁開平三年(909)和後周顯德元年(954)舉行，但南郊祭祀前只有太

廟朝享。21 

  北宋的皇帝親郊比唐和五代頻繁許多。《宋史．禮志》：「故事，三歲一

                                                      
 17  [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卷75，〈太清宮行事改爲

薦獻制〉，頁423。 
 18  縱觀整個中華帝國的禮儀制度，郊祀禮儀與太廟禮儀堪稱兩大柱石，就表徵統治合

法性的意義而言，郊祀禮儀居首，太廟禮儀次之。然而，唐宋時期並不完全是這樣，

太廟禮儀的地位下降，兩者之間的差距有逐漸拉大的趨勢。例如天寶三載(744)，九

宮貴神祭祀建立，「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宮太廟上」(《舊唐書》，卷24，〈禮

儀志四〉，頁929)，太清宮是否在太廟之上尚不能斷定，但是九宮貴神祭祀的規格

無疑僅次於南郊禮儀。九宮貴神祭祀在九世紀引起了强烈的爭議，祭祀等級升降不

定，詳情參見吳麗娛，〈論九宮祭祀與道教崇拜〉，《唐研究》，第9卷(北京，2003.12)，
頁284-288。儘管九宮貴神祭祀在唐後期地位不穩，但是至少太廟祭祀無法理所當然

地位居郊祀禮儀之後了。在北宋，太廟地位也不如景靈宮。[宋]沈括，《夢溪筆談》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卷1，頁1：「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

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享，末乃有事於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

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

沈括在神宗統治初期主持過《南郊式》的編撰，對禮制是很熟悉的，此時景靈宮的

重要性在太廟之上應該是事實。由此可見，唐宋時期太廟禮儀表述王朝統治合法性

的意義有所削弱。另一方面，以南郊親祭為中心的三大禮又極大地强化了皇權的神

聖性。皇帝不再親行太廟時享的現象需要放在這兩條歷史綫索中來理解。 
 19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71，〈郊社考四〉，頁646。 
 20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31，〈後唐莊宗紀五〉，

頁428；卷41，〈後唐明宗紀七〉，頁560。 
 21  《舊五代史》，卷4，〈後梁太祖紀四〉，頁67；卷113，〈後周太祖紀四〉，頁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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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郊，不郊輒代以他禮。」22這一說法不是完全準確，但是大體不差。23外

敵的環伺和內部分裂的可能，使宋初面臨著深刻的合法性危機，禮制的建

立是確立趙宋王朝權力來源正當性的重要一環。24在這些禮儀制度中，以皇

帝親郊最為重要。北宋建立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皇帝親郊前都只舉行太廟

朝享。25景靈宮於大中祥符九年(1016)落成，天禧三年(1019)，真宗在南郊親

祭前的兩天分別前往景靈宮和太廟祭祀，北宋的三大禮從此確立。景靈宮

的興建與真宗時期的聖祖崇拜密切相關。26爲了解决澶淵之盟造成的統治危

機，真宗舉行了一系列盛大禮儀慶典，如供奉天書、泰山封禪、汾陰祭后

土等，來給自己的統治帶上神聖的光環。27真宗追認黃帝爲聖祖，建立供奉

聖祖的景靈宮，也是其中的一項舉措。真宗通過聖祖的虛構來强化宋朝的

統治合法性，並使景靈宮帶上了鮮明的趙宋色彩，與太清宮之於李唐王朝

的意義相似，所以，景靈宮朝獻成爲皇帝親郊之前的一個固定儀式，用於

加强統治合法性的展現，就在情理之中了。 

  三大禮在仁宗時期出現了新的變化。景祐二年(1035)以後，仁宗在親郊

                                                      
 22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98，〈禮志一〉，頁2427。皇祐

二年(1050)至大觀元年(1107)，若皇帝未親行南郊正祭，主要用明堂親享來代替，明

堂親享前同樣有景靈宮朝獻和太廟朝享。從政和四年(1114)開始，徽宗開始親行北

郊祭祀，時間是在南郊親祭後的次年夏至，北郊親祭前沒有景靈宮朝獻和太廟朝享。 
 23  關於北宋皇帝歷次親郊的時間，參見梅原郁，〈皇帝·祭祀·國都〉，收入中村賢二

郎編，《歷史のなかの都市——續都市の社會史》(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86)，
頁285-292。 

 24  葛兆光，〈禮學誕生前夜的中國〉，《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北京，2001.02)，
頁66-67。 

 2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乾德元年十一月癸亥」條，頁108；卷9，「開寶元年

十一月壬寅」條，頁212；卷12，「開寶四年十一月戊午」條，頁274；卷19，「太

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乙未」條，頁437；卷22，「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庚戌」條，頁505；
卷25，「雍熙元年十一月丙寅」條，頁589；卷34，「淳化四年正月庚寅」條，頁745；
卷39，「至道二年正月己酉」條，頁828；卷45，「咸平二年十一月乙酉」條，頁968；
卷53，「咸平五年十一月辛丑」條，頁1162；卷61，「景德二年十一月丙辰」條，

頁1373。 
 26  吾妻重二，〈宋代の景靈宮について——道教祭祀と儒家祭祀の交差〉，收入小林

正美編，《道教の齋法儀禮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知泉書館，2006)，頁286-293。 
 27  Suzanne C. Cahill, “Taoism at the Sung Court: The Heavenly Text Affair of 1008,” 

Bulletin of Sung Yuan Studies, 16 (1980), 23-44. 



．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4期 

的前一天朝享太廟和奉慈廟。28奉慈廟建於明道二年(1033)，性質爲別廟。

該年五月，錢惟演奏請莊獻明肅皇后和莊懿皇后升祔太廟真宗室，前者是

仁宗即位後臨朝稱制的皇太后，後者爲仁宗的生母。八月，經過禮官、學

士等人的討論，朝廷决定在太廟之外建立別廟，名曰奉慈廟。十月，升祔

二后於奉慈廟。29出於對二后的感情，仁宗在親郊前也朝享奉慈廟。景祐三

年十一月，仁宗的乳母莊惠皇太后去世，仁宗將其神主祔於奉慈廟。30慶曆

四年(1044)，這些皇后諡號中的「莊」改為「章」。31五年，仁宗下令有司商

議章獻明肅、章懿和章惠太后升祔太廟之事。賈昌朝提議，升祔章獻明肅

和章懿，「章惠皇后於陛下有慈保之恩，義須別祠，伏請享奉慈廟如故」，

建議得到了批准。32此後，仁宗仍然在親郊前朝享奉慈廟。慶曆七年，仁宗

「詔將來南郊，享奉慈廟，朕親行之」，33在行動上也確實是如此。仁宗的兒

子都早亡，繼承仁宗帝位的英宗是其養子，英宗與章惠皇后的感情疏遠了

很多，在親郊前不再朝享奉慈廟了。奉慈廟的廢置問題也被提上了議事日

程，治平元年(1064)，同判太常寺呂公著上言：「按〈喪服小記〉：『慈母不

世祭。』章惠太后，仁宗嘗以母稱，故加寶慶之號。蓋生有慈保之勤，故

沒有廟享之報。今於陛下恩有所止，禮難承祀，其奉慈廟，乞依禮廢

罷。」34不少人反對廢除奉慈廟，例如劉敞認爲：「今議者疑於毀其廟、瘞

其主，如此豈惟震駭士大夫之情，亦甚違先帝之意。」35但是大勢不可阻擋，

                                                      
 2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17，「景祐二年十一月甲午」條，頁2762；卷122，「寶

元元年十一月己酉」條，頁2886；卷134，「慶曆元年十一月乙丑」條，頁3198；卷

153，「慶曆四年十一月辛巳」條，頁3721；卷161，「慶曆七年十一月丁酉」條，

頁3890；卷175，「皇祐五年十一月戊辰」條，頁4238。 
 29  [宋]王應麟，《玉海》(南京、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卷97，〈明

道奉慈廟〉，頁1772。 
 3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19，「景祐三年十一月戊寅」條，頁2811。 
 3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3，「慶曆四年十一月己卯」條，頁3720。 
 32  [宋]王珪，《華陽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93冊)，卷56，〈賈昌朝墓志銘〉，頁412。 
 33  《玉海》，卷97，〈明道奉慈廟〉，頁1772。 
 34  《宋史》，卷109，〈禮志十二〉，頁2619。 
 35  [宋]劉敞，《公是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95冊)，卷33，〈論奉慈廟〉，頁687。 



朱 溢．唐至北宋時期的皇帝親郊 ．9． 

熙寧二年(1069)，神宗下令廢奉慈廟。36 

  在北宋，三大禮逐漸遭到了質疑，其中一部分非議與齋戒制度有關。

齋戒是祭祀禮儀前淨化身心的環節，祭祀者通過齋戒達到可以與神明交流

的境界。爲了保持祭祀的聖潔性，國家對齋戒活動有非常細緻嚴格的規定，

唐宋時期也不例外。37齋戒分爲散齋和致齋，《禮記．祭統》：「致齊於內，

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樂，思其所

嗜。齊三日，乃見其所為齊也。」38這裏的「齊」與「齋」相通。在舉行祭

祀禮儀之前，先是散齋，後是致齋，致齋比散齋更重要，執行起來也更嚴

格，《舊唐書．禮儀志》：「散齋之日，晝理事如舊，夜宿於家正寢，不得弔

喪問疾，不判署刑殺文書，不決罰罪人，不作樂，不預穢惡之事。致齋惟

為祀事得行，其餘悉斷。」39唐代大祀之前散齋四日，致齋三日。北宋長期

沿用這一制度，直到大觀四年(1110)，纔將大祀的散齋改爲七日。40《開元

禮》規定，南郊親祭前，「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其二日於太極

殿，一日於行宮」。41無論是三大禮，還是五代和北宋一度實行的親郊前只

朝享太廟的做法，都使這一齋戒制度無法真正執行。42這一現象在宋代引起

了士人的不滿。元豐六年(1083)，太常丞呂升卿上奏，指出在郊祀致齋期內，

皇帝不應赴景靈宮和太廟祭祀，「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

其二日內行禮焉。古之大祀，未有不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他還說：「今

陛下行禮於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

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見其可，

                                                      
 36  [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第328冊)，卷18，頁467。 
 37  朱溢，〈唐至北宋時期的大祀、中祀和小祀〉，《清華學報》，新39卷第2期(新竹，

2009.06)，頁291-292。 
 38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47，

頁1311。 
 39  《舊唐書》，卷21，〈禮儀志一〉，頁819。 
 40  《政和五禮新儀》，卷首，頁14-15。 
 41  《大唐開元禮》，卷4，〈皇帝冬至祀圜丘〉，頁35。 
 42  例如[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卷34，〈帝王部．崇

祭祀三〉，頁352：「(貞元九年十一月)癸未，帝朝獻太清宮，畢事，宿齋於太廟行

宮，甲申，朝於太廟，畢事，齋於南郊行宮。乙酉，日南至，帝郊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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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非全日乎！」43天興殿是景靈宮的主殿，用來供奉聖祖。皇帝在朝獻景靈

宮前僅僅致齋一天，太廟和南郊祭祀前的致齋時間更是不足一個整日，這

些都與齋戒制度及其精神不符。呂升卿的意見沒有得到皇帝的重視，三大

禮的運行依然如故。《政和五禮新儀》的齋戒制度也認可了此前的實際運作

情形，並將之吸收進來：「冬祀夏祭，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行

宮。」44 

  在北宋，朝廷內不但有人質疑三大禮的齋戒制度，還出現了要求廢除

皇帝親郊前朝獻景靈宮和朝享太廟的聲音。天聖五年(1027)，南郊禮儀司劉

筠上言：「天聖二年南郊，朝享玉清昭應宮、景靈宮，又宿齋於太廟。一日

之內，陟降爲勞。請罷朝享玉清昭應宮，俟郊祀畢，行恭謝之禮。」建議

得到了批准。45玉清昭應宮始建於大中祥符元年(1008)，主要用來供奉天書，

焚毀於天聖七年。46天聖二年皇帝在南郊親祭前朝獻玉清昭應宮，成爲北宋

僅有的一次。到了寶元元年(1039)，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賈

昌朝對皇帝親郊前朝獻景靈宮的行爲提出了異議：「伏睹南郊前一日，皇帝

謁景靈宮，薦享訖，仍齋於太廟；次日朝享訖，齋於南郊。以臣所見，凡

郊禋前，唯朝廟之禮，本告以配天享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行。其景

靈宮朝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經典，有可改革。欲望將來朝廟前

未行此禮，俟郊祀禮畢，駕幸諸寺觀日，前詣景靈宮謝成，如下元朝謁之

儀。所冀尊祖事天，禮簡誠至。」仁宗將此事交給禮儀使和太常禮院討論，

結果被否决。禮官認爲：「今若俟南郊禮畢，依下元朝拜，則太爲簡略。如

別擇日，備仗衛，宿齋親謁，又成煩並。况遵祖之地，務極嚴祇，欲望且

依舊例。」47所謂「下元朝謁」之儀，即景靈宮常祀之禮節，景靈宮的正祭

在下元日(十月十五日)舉行。儘管朝獻並非景靈宮的正祭，但因爲皇帝親臨，

                                                      
 43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40，「元豐六年十月庚辰」條，頁8181-8182。 
 44  《政和五禮新儀》，卷5，〈序例五〉，頁149。 
 4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05，「天聖五年七月丙寅」條，頁2444。 
 46  關於玉清昭應宮的歷史，參見吳羽，〈北宋玉清昭應宮與道教藝術〉，《藝術史研

究》，第7輯(廣州，2005.12)，頁139-146。 
 47  [宋]歐陽修，《太常因革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821冊)，卷32，〈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四〉，頁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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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正祭隆重的多。南宋士人楊復指出：「夫賈昌朝之說，即劉筠之說也。然

劉筠之議婉而明，不若賈昌朝之言嚴而正。」48然而，景靈宮朝獻能夠强化

皇帝親郊的統治合法性表達力度，加上北宋的崇道氛圍，這一儀式不可能

被排除出三大禮。 

  三大禮對太廟時享的衝擊同樣引起了人們的疑慮。元豐六年(1083)，呂

升卿在指出三大禮違背了齋戒制度的同時，還嚴厲批判了太廟朝享的合理

性。他認爲：「人主於宗廟之饗，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不親享者，蓋後世

之失禮也。今日必因郊祀以行之，則義尤不可。」三大禮建立之後，皇帝

一般不再親臨太廟正祭，親祭太廟的職責通過太廟朝享來實現，呂升卿指

出，太廟朝享不是正祭，無法以此彌補失禮的缺憾。他主張罷黜景靈宮朝

獻和太廟朝享，若皇帝非要前往太廟，那就只告於郊祀的配帝太祖一室，

並撤去樂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他還提出：「伏請繼今日已往，別修太

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臨其一焉。仍望自今歲臘享爲首，於明年

行春祠之禮；禴與烝嘗，自次年以敘終之。每遇行廟享之時，則罷景靈宮

一孟朝謁之禮，廟享致齋，乞於內殿，車駕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

饗親，兩得其當。」49他的言論沒有得到神宗的認可，但是皇帝借太廟朝享

來履行祭祀祖先的職責，確實影響到了太廟正祭的地位，從而引起了一些

士大夫的不滿和憂慮。直到南宋，呂升卿的看法仍有影響力，例如樓鑰引

用了他的奏文來說明三大禮對齋戒制度的破壞。樓鑰的改進建議與呂升卿

未盡相同，他主張皇帝在親郊之歲的孟冬朝獻景靈宮，在太廟五享中擇一

朝享，但是這些只是細節上的差別。50馬端臨評論道：「蓋近代以來，天子

親祠，其禮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行之。而郊祀所及

者，天地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說，就行親祀

宗廟之禮焉，於事則簡便矣，謂之合禮則未也。」51實際上，皇帝親郊前的

太廟朝享之所以無法廢除，不僅僅是因爲它確實方便了皇帝，更重要的還

                                                      
 48  《文獻通考》，卷71，〈郊社考四〉，頁645。 
 4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40，「元豐六年十月庚辰」條，頁8182。 
 50  [宋]樓鑰，《攻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152冊)，卷22，〈論郊廟之禮〉，頁512-514。 
 51  《文獻通考》，卷71，〈郊社考四〉，頁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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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化皇權神聖性的需要壓倒了禮制傳統。 

三、 大禮五使的出現及其展開 

  唐朝建立後，主管國家祭祀的機構主要有禮部和太常寺。其中，禮部

是政務機關，太常寺是事務機關。52根據《開元禮》的規定，南郊祭天的具

體事務主要由太常寺承擔，如太樂令擺放宮懸鍾罄，郊社令省牲器，廩犧

令薦犧牲，奉禮郎排放君臣版位、贊導跪拜儀節，太祝執行各項細瑣事務。

皇帝親郊時，由太常卿引導皇帝行禮。其他機構也負擔一部分事務，如光

祿寺的太官令供應牲饌，又如皇帝親郊時，殿中省的尚舍局負責齋宮帷幄、

郊壇行宮和大次的設置。53南郊祭天有衆多高級官員出席和參與，但是他們

並不掌管這一禮儀的運作。《唐律疏議》提到大祀「或車駕自行，或三公決

事」，54這不是說三公負責儀式的實行，而是指大祀有皇帝親祭和有司攝事

兩種形式。在皇帝親祭的場合，「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掃除」，55皇

帝不能出席大祀時，由太尉代替皇帝初獻。56可見三公並不掌管郊祀禮儀的

全盤實施，而且三公在唐代是榮譽性的官銜，經常空缺，但是在祭祀中不

可或缺，所以由其他官員攝理，《舊唐書．職官志》：「武德初，太宗為之，

其後親王拜三公，皆不視事，祭祀則攝者行也。」57 

  開元時期情况有所變化，出現了禮儀使負責皇帝親郊實施的現象。開

元十一年(723)玄宗南郊親祭，宰相張說擔任禮儀使。禮儀使的出現，意味

著使職差遣制波及到了禮制領域，也說明皇帝親郊的意義開始凸顯，與有

                                                      
 52  嚴耕望，〈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24本(臺北，1953.06)，頁28-45。 
 53  《大唐開元禮》，卷4，〈皇帝冬至祀圜丘〉，頁35-44；卷5，〈冬至祀圜丘有司攝

事〉，頁44-49。 
 54  [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9，〈職制律〉，「大

祀不預申期及不如法」條，頁187。 
 55  《舊唐書》，卷43，〈職官志二〉，頁1815。 
 56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4，「祠部郎中員外郎」條，

頁124。 
 57  《舊唐書》，卷43，〈職官志二〉，頁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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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攝事的落差有所擴大。不過在安史之亂以前，禮儀使只見於開元十一年

的皇帝親郊，在後來的《開元禮》中，也絲毫不見禮儀使的踪影，禮儀使

掌管皇帝親郊在這段時間大概還不常見。安史之亂以後，大禮使取代了禮

儀使，負責皇帝親郊的具體運作。例如貞元元年(785)，御史大夫崔縱擔任

南郊大禮使，「屬兵旱之後，賦入尚少，縱裁定文物，儉而中禮」；58龍紀元

年(889)，宰相孔緯擔任大禮使，負責操辦昭宗的南郊親祭。59禮儀使依然存

在，如貞元年間以禮學知識聞名的辛秘，「山陵及郊丘二禮儀使皆署爲判

官」，60可以看到南郊親祭不但有禮儀使，而且禮儀使之下還有判官。參照

這一時期的國恤使職，61在南郊親祭中，禮儀使應該是輔佐大禮使的。唐代

的皇帝親祭規模巨大，事務繁重，需要較長的準備期，南郊使職的出現順

應了形勢發展的需要。不過，南郊使職的發展比較緩慢，無論是從使職種

類看，還是從職能分工看，比起財政、軍事等部門的使職，都有明顯的

差距。 

  南郊使職的發展主要實現於五代。後唐天成四年(929)，「以宰臣馮道爲

南郊大禮使，兵部尚書盧質爲禮儀使，御史中丞許光義爲儀仗使，兵部侍

郎姚顗爲鹵簿使，河南尹從榮爲橋道頓遞使，客省使、衛尉卿張遵誨爲修

裝法物使」。62後周廣順三年(953)，「以中書令馮道爲南郊大禮使，以開封尹、

晉王榮爲頓遞使，權兵部尚書王易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爲儀仗使，權

判太常卿田敏爲禮儀使」。63比起後唐，後周少了修裝法物使，南郊五使最

終形成。在晚唐的皇帝喪葬禮儀中，一般由宰相任山陵使，太常卿任禮儀

使，下設儀仗、鹵簿、橋道頓遞等使職，所以國恤使職比南郊使職更爲成

熟，五代時期形成的大禮五使便脫胎於此。64 

  在北宋，大禮五使制度迅速發展起來。根據《國朝會要》的記載，「自

                                                      
 58  《舊唐書》，卷108，〈崔縱傳〉，頁3281。 
 59  《冊府元龜》，卷317，〈宰輔部．正直二〉，頁3594。 
 60  《舊唐書》，卷157，〈辛秘傳〉，頁4150。 
 61  吳麗娛，〈唐代的禮儀使與大禮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5

集(北京，2008.04)，頁132-133。 
 62  《舊五代史》，卷40，〈後唐明宗紀六〉，頁553。 
 63  《舊五代史》，卷113，〈後周太祖紀四〉，頁1499。 
 64  吳麗娛，〈唐代的禮儀使與大禮使〉，頁13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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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隆以來，承唐五代近制，以宰相爲大禮使，太常卿為禮儀使，御史中丞

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開封尹為橋道頓遞使。太常卿、御史中丞

或闕，則以學士及他尚書丞郎為之」。65實際情况要比這一概括複雜許多，66不

過大禮使幾乎一直由宰相擔任，而且五使之間形成了比較明確的分工。葉

夢得將北宋南郊五使的職能概括爲：「大禮掌贊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頓

遞，禮儀掌禮物，儀仗無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不如禮者而已。」67他們還

有了獨立的印章。北宋初建，「南郊五使皆權用他司印」，雍熙元年(984)，「始

令鑄印給之」。68南郊五使都是臨時性的差遣，從任命到撤消只有數月時間，

他們各有本司，其下屬也是如此，例如禮儀使、儀仗使和鹵簿使的下屬，

分別來自禮院、御史臺和兵部。69這個非常設的機構擁有銅印，足見朝廷對

南郊大禮的重視。70 

  明堂五使的職責與南郊五使有類似之處，馬端臨指出：「大禮使總一行

大禮事務，行事日，復從皇帝行禮。禮儀使行事日前導奏請皇帝行禮。儀

仗使總轄提振一行儀仗，儀仗用四千一百八十九人，自太廟排列至麗正門。

鹵簿使，依《禮經》，鹵者，大盾也，總一部儀仗，前連後從，謂之鹵簿。

橋道頓遞使提振修整車駕經由道路、頓宿齋殿等。」71明堂五使與南郊五使

相比，只是儀仗使的職責稍有不同，不擔負監察的職責。明堂儀仗使很少

由御史臺官員擔任的事實，72也說明了這一使職的職權範圍。 

                                                      
 65  《太常因革禮》，卷3，〈總例三〉，頁369。 
 66  關於宋代歷次大禮五使的名錄，參見郭聲波，〈宋大禮五使系年〉，《宋代文化研

究》，第3輯(成都，1993.11)，頁34-61。 
 67  《文獻通考》，卷71，〈郊社考四〉，頁643。 
 6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5，「雍熙元年七月癸丑」條，頁582。 
 6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02，「天聖二年七月庚子」條，頁2362-2363。 
 70  片岡一忠的宋代官印研究，並未涉及南郊五使的官印問題。關於宋代官印制度的整

體面相，可以參見氏著，《中國官印制度研究》(東京：東方書店，2008)，頁106-152。 
 71  《文獻通考》，卷75，〈郊社考八〉，頁689。 
 72  最典型的例子是元祐四年(1089)的明堂親享，在短短幾個月內，五使人選迭經變化，

但是儀仗使的擔任者都不是御史臺的憲官。三月，以知樞密院事安燾爲儀仗使；六

月，以門下侍郎孫固爲儀仗使；七月，以中書侍郎劉摯爲儀仗使；八月，以同知樞

密院事趙瞻爲儀仗使。分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24，「元祐四年三月乙未」條，

頁10254；卷429，「元祐四年六月辛亥」條，頁10371；卷430，「元祐四年七月庚

辰」條，頁10387；卷432，「元祐四年八月己未」條，頁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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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禮五使之中，鹵簿使和橋道頓遞使特別值得留意。我們先來瞭解鹵

簿的含義。蔡邕說：「天子出，車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

駕。」73在東漢，「行祠天郊以法駕」。74蔡邕對法駕的解釋是：「法駕，公

卿不在鹵簿中，惟河南尹、執金吾、洛陽令奉引，侍中參乘，奉車郎御，

屬車四十六乘。」75在唐代，鹵簿由太常寺所轄的鼓吹署掌管，76南郊親祭

使用大駕，77人數約一萬五千人。78 

  北宋統治者對親郊禮儀的外在形式更加注重。《宋史．范質傳》：「乾德

初，帝將有事圜丘，以質爲大禮使。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劉溫叟討論

舊典，定《南郊行禮圖》上之。帝尤嘉獎。由是禮文始備，質自爲序。」79

范質等人在後唐天成年間《南郊鹵簿字圖》的基礎上進行了修正，《南郊行

禮圖》由此而成。80此後，南郊鹵簿圖又幾次作了修訂。景德二年(1005)，

鹵簿使王欽若奏上《鹵簿記》三卷；因爲這一版本相當粗疏，天聖六年

(1028)，翰林學士宋綬上《天聖鹵簿記》十卷；寶元元年(1038)，宋綬上《景

祐南郊鹵簿圖記》十卷。81李燾指出，《景祐南郊鹵簿圖記》是在《天聖鹵

簿記》之上增飾而成的。82仁宗時期的《鹵簿圖記》，「凡儀衛之物，既圖繪

其形，又稽其製作之所而敘於後，一代之物容文物，備載於此矣」，故而長

期行用。直到徽宗政和年間重訂鹵簿圖時，兵部尚書蔣猷還提到：「臣伏見

                                                      
 73  [漢]蔡邕，《蔡中郎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1063冊)，卷1，頁153。三國以後，官吏的儀衛導從也開始被稱爲鹵簿，參見劉增

貴，〈漢隋之間的車駕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
分(臺北，1993.05)，頁400-403。 

 74  [晉]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上》，收入[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

書局，1965)，頁3650。 
 75  《蔡中郎集》，卷1，頁153。 
 76  《舊唐書》，卷44，〈職官志三〉，頁1875。 
 77  《大唐開元禮》，卷4，〈皇帝冬至祀圜丘〉，頁38；卷6，〈皇帝正月上辛祈穀於

圜丘〉，頁52。 
 78  馬冬，〈唐代大駕鹵簿服飾研究〉，《文史》，第87輯(北京，2009.05)，頁111。關

於大駕鹵簿的構成，參見《大唐開元禮》，卷2，〈大駕鹵簿〉，頁20-23。 
 79  《宋史》，卷249，〈范質傳〉，頁8795。 
 8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條，頁108。 
 81  《玉海》，卷80，頁1480-1481。 
 82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2，「寶元元年十一月乙巳」條，頁2885-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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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兵部見行《大禮鹵簿圖記》，實天聖間侍臣宋綬等所撰集。」83 

  北宋皇帝親郊的鹵簿規模比唐代更大。至道二年(996)正月，太宗前往

南郊祭祀天地，「顧左右，瞻具車駕自廟出郊，仗衛周列，千官奉引，旌旗

車輅，相望無際，郊祀之盛儀，京邑之壯觀，因詔有司畫圖以獻。凡爲三

幅，外幅列儀衛，中幅車輅及導駕官人物，皆長寸餘，又圖畫圜壇、祭器、

樂架、警場。青城別爲圖，以紀一時之盛，令內臣裴愈、石承慶於朝元殿，

集翰林畫工繪之。仍命翰林學士承旨宋白監總，再期而畢」。84此次皇帝親

郊，「凡仗內自行事官、排列職掌並捧日、奉宸、散手天武外，步騎一萬九

千一百九十八人」。仁宗頒布《天聖鹵簿記》後，南郊親祭的鹵簿達到了二

萬六十一人。85這一規定長期執行，紹聖元年(1094)，權禮部侍郎黃裳提到

的南郊鹵簿仍是二萬六十一人。86明堂鹵簿用法駕，規模略小。皇祐二年

(1050)，確定了明堂鹵簿的字圖，共一萬一千八十八人。87在北宋，每當皇

帝親郊，鹵簿主要由鹵簿使掌管，明堂親享時，儀仗使也負一部分的責任。 

  與唐代相比，北宋皇帝親郊的鹵簿儀仗給民衆帶來的視覺效果更加强

烈。除了鹵簿儀仗規模的擴大外，都城禮儀空間結構的變化也是重要原因。

根據《開元禮》的規定，每當皇帝南郊親祭，盛大的禮儀隊伍的起點是位

於長安中軸線上的太極殿。88他們經過承天門街和朱雀門街，到達圜丘。不

過，在實際操作中，隨著越來越多的皇帝居住於偏東北的大明宮，南郊親

祭多數時候以含元殿為起點，從太極殿出發的例子相對較少。三大禮形成

後，禮儀隊伍還前往皇城內的太廟和位於大寧坊的太清宮，長安的禮儀重

心向東偏移。89北宋的情况有所不同，宮城居於都城的中心，景靈宮就在都

                                                      
 83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輿服2，1a-b。 
 84  《玉海》，卷93，〈至道南郊圖〉，頁1704。 
 85  《宋史》，卷145，〈儀衛志三〉，頁3401。 
 86  《文獻通考》，卷76，〈郊社考九〉，頁699。 
 87  《宋史》，卷145，〈儀衛志三〉，頁3404。關於宋代鹵簿儀仗序列的研究，參見梅

原郁，〈皇帝·祭祀·國都〉，頁297-303；Patricia B. Ebrey, “Taking out the Grand 
Carriage: Imperial Spectacle and the Visual Culture of Northern Song Kaifeng,” Asia 
Major, 3rd series, 12:1(1999), 43-52。 

 88  《大唐開元禮》，卷4，〈皇帝冬至祀圜丘〉，頁38-39。 
 89  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禮儀空間——皇帝儀禮の舞臺を中心に〉，《東洋文化》，

第72號(東京，1992.03)，頁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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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北向的主街邊。根據孟元老對北宋末年東京城市布局的記載，「御街大

内前南去，左則景靈東宫，右則西宫」。90元符三年(1100)，景靈宮已經無處

供奉神宗和哲宗的畫像，徽宗下令建立景靈西宮，91所以景靈宮有了東宮和

西宮之分。比起唐代，太廟和南郊在都城中的相對空間位置沒有什麽變化，

但是東京的商業突破了東市、西市的限制，92景靈宮和太廟周圍也是商業娛

樂場所林立。93這樣的城市空間格局增强了國家禮儀的世俗色彩，也使北宋

的民眾能夠更直接地感受景靈宮、太廟和南郊三大禮的氣氛。例如，三大

禮舉行前的兩個月，就要舉行鹵簿的預演彩排，「諸戚里宗室貴族之家，勾

呼就私第觀看。御街遊人嬉集，觀者如織，賣撲土木粉揑小象兒，並紙畫

看人，攜歸以為獻遺」。94南郊禮畢後，禮儀隊伍「入南薫門，御路數十里

之間，起居幕次，貴家看棚，華綵鱗砌，略無空閑去處」。95盛大禮儀隊伍

的行進，拉近了國家禮儀與民眾的距離，從而使皇帝親郊的社會效應得以

成倍放大。治平二年(1065)，宋英宗與龍圖閣直學士呂公著之間有一番對

話，英宗問：「今之郊何如？」呂公著答曰：「古之郊也貴誠而尚質，今之

郊也盛儀衛而已。」96儘管略有誇張，但這確實道出了皇帝親郊的外在形式

愈顯重要的事實。 

  我們再來看橋道頓遞使。《資治通鑑》記載，中和元年(881)五月，「李

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令具頓遞」。胡三省注：「緣道設酒

食以供軍爲頓，置郵驛爲遞。」97在皇帝親郊的場合，因爲龐大的禮儀隊伍

和相當長的移動距離，整修道路、供應食宿等事務變得更加重要，橋道頓

                                                      
 90  [宋]孟元老著，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2，〈宣

德樓前省府宮宇〉，頁52。 
 91  《九朝編年備要》，卷25，頁683。 
 92  加藤繁，《支那經濟史考證》(東京：東洋文庫，1952)上卷，頁299-346；梅原郁，

〈宋代の開封と都市制度〉，《鷹陵史學》，第3、4號(京都，1977.07)，頁47-74。 
 93  《東京夢華錄注》，卷2，〈潘樓東街巷〉，頁70；卷2，〈酒樓〉，頁72；卷3，〈寺

東門街巷〉，頁102； 
 94  《東京夢華錄注》，卷10，〈大禮預教車象〉，頁235。 
 95  《東京夢華錄注》，卷10，〈郊畢駕回〉，頁246。 
 96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06，「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條，頁5007。 
 97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254，「中和元年五月乙未」

條，頁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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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使由此而起。天聖二年(1024)，「南郊橋道頓遞使王臻請車駕自太廟還，

西過景靈宫、朱雀門赴郊宮，如景德之制。從之」。98除了具體人選之外，

其他有關橋道頓遞使的史料非常少，這是爲數不多的一份記載，由此可以

看到橋道頓遞使不但負責道路、食宿的保障，還參與行進路線的設計。 

  在南郊五使中，大禮使負責親郊大禮的全面統籌，禮儀使掌管祭祀器

物，儀仗使承擔督察之責，而鹵簿使、橋道頓遞使與祭祀過程的關係相對

疏遠。明堂五使的情况也有類似之處，稍有不同的是，儀仗使還承擔一部

分儀仗的管理職責。鹵簿使和橋道頓遞使的設置，意味著皇帝親郊的外在

形式變得越來越重要，吸引了統治者更多的注意力。正因爲這樣，鹵簿儀

衛對郊祀禮儀的形態構成了强大的制約作用，這在北宋後期的天地分祭與

合祭的爭論中有突出的表現。恢復經典記載的天地分祭的提議得到了神

宗、哲宗和徽宗三朝皇帝的支持，但是作爲爭論的焦點，北郊親祭屢屢無

法舉行，鹵簿儀衛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這就使天地分祭的皇帝親郊制

度無法真正落到實處，也使天地合祭的祖宗權制一直保持了相當的號召

力。北郊親祭一直到徽宗統治後期纔實現，到了南宋，天地合祭的皇帝親

郊制度又被恢復。99 

四、 皇帝親郊與國家秩序 

  郊祀禮儀是君主溝通天神地祇的途徑，並以此來體現其「天子」的身

份。到了唐宋時期，皇帝親郊在這一功能之外，還用來調整人與人的關係，

更多的世俗因素融入進來，使其成爲塑造國家秩序的重要舞臺。中央與地

方、君主與臣民的權力秩序，在這一時期的皇帝親郊中得到了充分的反映。

我們將從地方官府助祭、皇帝大赦天下、臣民向皇帝進賀等方面入手，對

此展開論述。 

                                                      
 9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02，「天聖二年八月辛未」條，頁2365。 
 99  朱溢，〈從郊丘之爭到天地分合之爭——唐至北宋時期郊祀主神位的變化〉，頁

28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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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方官府的助祭 

  在上古時代，每逢君主舉行祭祀，諸侯都會前來助祭，《孝經．聖治章》：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

各以其職來祭。」100「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說法也表明，爲君主助祭

和出兵征討是先秦時代諸侯最重要的兩項義務。101漢代的諸侯也有助祭的

義務，最典型的形式就是「酎金」。《史記．平準書》：「至酎，少府省金，

而列侯坐酎金失侯者百餘人。」裴駰《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

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金於漢廟，皇帝臨受獻金以助祭。大祀日飲酎，

飲酎受金。金少不如斤兩，色惡，王削縣，侯免國。」102在兩漢之際的某

些禮儀盛典上，仍然可以看到諸侯助祭的事例。例如元始五年(5)，「祫祭明

堂。諸侯王二十八人、列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103建武中

元元年(56)，光武帝封禪泰山，「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

祭位事也」。104這種助祭行爲的主體是諸侯，而地方官助祭的記載幾乎看不

到，他們很可能是沒有這一義務的。漢代以後到唐前期，依然很少看到地

方官為國家祭祀承擔一部分費用和人力的記載，只有封禪等場合例外。105 

  唐前期，在禮儀方面溝通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是朝集使。朝集使主要由

刺史或上佐擔任，基本禮儀職能是參加京師的元會禮儀。上陳土貢的環節

實踐儒家經典中「任土作貢」的原則，對帝國秩序的展現尤爲重要。106在

                                                      
100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5，頁

29。 
101  [春秋]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1999)，卷27，頁755。 
102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30，〈平準書〉，頁1439。 
103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12，〈平帝紀〉，頁358。 
104  《續漢書·祭祀志上》，頁3169。 
105  在唐前期的封禪大典中，可以看到地方官甚至蕃客出席。例如，《舊唐書》，卷183，

〈外戚．武承嗣傳〉，頁4728：「乾封年，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嶽牧例集於泰

山之下。」又《舊唐書》，卷84，〈劉仁軌傳〉，頁2795：「麟德二年，封泰山，

仁軌領新羅及百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 
106 渡邊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儀禮》(東京：柏書房，1996)，

頁23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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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逗留期間，如遇皇帝南郊親祭，朝集使也要出席，107但這只是其附屬職

能。安史之亂後，隨著地方行政體制由州縣二級制向道州縣三級制的轉化，

朝集使制度逐漸消亡，賀正使代表藩鎮參加元會禮儀。108上陳土貢的儀節

也一度消失，到了建中二年(781)元日，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賀，四方貢物

珍寶，列為庭實，復舊制也」。109儘管如此，土貢與元會禮儀在晚唐仍然呈

現逐漸疏遠的趨勢。元和十二年(817)，戶部上奏：「淮西夷虺蜥攸居，歷年

貢賦不入，有司羞之。今則化被齊民，便為善地，其申、光、蔡等州，令

所貢鸂鶒綾、金石斛等，並同日到。其諸道貢物舊例，至今月十五日已進

納訖，臣今便欲取申、光、蔡貢物，以元日陳於樂懸之南，示中外。禮畢，

請准式送納。」奏議被批准。110由此可見，在唐後期，元會禮儀不必陳列

所有的貢物，有時只需展示少數道、州的土貢，以象徵朝廷對此地區管轄

權力的重新確立。這一事實說明，元會禮儀表現整個帝國統治秩序的功能

有所削弱。 

  與此同時，藩鎮也為南郊親祭進奉財貨。例如大和三年(829)，「故鄆州

烏重胤男從弘奏請進助南郊絹一萬匹，生馬一百匹，請降中使交領」。111〈大

和三年南郊赦〉：「王者祗見宗廟，情極於孝思；肅事郊丘，義崇於嚴配。

諸侯駿奔於助祭，百靈肸蠁而降祥，感達神祇，斯爲茂範。」112由此可以

看到，前來進奉的藩鎮爲數不少。安史之亂後，朝廷的力量遭到了嚴重削

弱，掌握的財力有限，皇帝南郊親祭的費用成爲一項沉重的負擔。在這種

情况下，地方官府的助祭成爲紓緩朝廷財政窘境的一種方式，並體現中央

與地方的權力關係。不過，與五代和宋代相比，晚唐皇帝親郊時地方政府

進奉行爲的記載還不是太多。 

  五代皇帝舉行南郊大禮時，朝廷均會收取藩鎮的助禮錢，有時朝廷也

                                                      
107  《大唐開元禮》，卷4，〈皇帝冬至祀圜丘〉，頁36-37；卷6，〈皇帝正月上辛祈榖

於圜丘〉，頁50-51。 
108  雷聞，〈隋唐朝集制度研究——兼論其與兩漢上計制之異同〉，《唐研究》，第7

卷(北京，2001.12)，頁301-302。 
109  《冊府元龜》，卷107，〈帝王部．朝會一〉，頁1168。 
110  [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卷58，〈戶部侍郎〉，頁1012。 
111  《冊府元龜》，卷169，〈帝王部．納貢獻〉，頁1877。 
112  《唐大詔令集》，卷71，頁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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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動索取。113另一方面，朝廷發布詔書，對這一現象進行規範。例如，

後周廣順三年(953)，「詔以來年正月一日有事於南郊，諸道州府不得以進奉

南郊爲名，輒有率斂」。114那些以進奉南郊爲名義橫徵暴斂的行爲遭到了制

裁，如單州刺史趙鳳「嘗抑奪人之妻女，又以進奉南郊爲名，率斂部民財

貨，爲人所訟。廣順三年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令賜死」。115 

  到了北宋，每逢皇帝親郊，地方州府一般都向朝廷進奉財貨。活躍於

太宗和真宗朝的楊億和田錫任地方長官時，都曾向中央進奉。楊億進奉絹

一千匹，「合陳任土之宜，式備充庭之實」。116田錫〈進賀南郊〉：「右臣伏

以聖君纂嗣，諒陰之制，爰除景運升平，郊祀之儀遂展，凡居率土，咸貢

明庭。前件絹，邦民樂輸公帑所積，用慶禋宗之禮，冀伸贄幣之誠。謹差

某乙奉狀上進，幹冒宸嚴。」117北宋後期，進奉之風同樣盛行。熙寧四年

(1071)，神宗在南郊親祭天地，襄州知州曾鞏向朝廷進獻銀，並稱：「祀而

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實之用篚，旅以造

庭。阻就列以陪祠，庶將心於拱極。載循僭冒，伏積震惶。」118哲宗親享

明堂時，渭州知州劉昌祚進奉五十匹馬，爲此蘇頌替皇帝寫了詔敕：「省所

進奉助明堂馬五十匹事，具悉。宗祀配天，國家之大事；職來助祭，臣子

之至誠。乃眷守藩之良，勤修任土之式。載觀厥貢，深諒爾衷。」119除了

正州，羈縻州也不時有進奉之舉。蔣州是西南地區紹慶府所轄四十九個羈

縻州之一。120在皇帝南郊親祭時，知蔣州田元宗曾向朝廷進奉貨物，王安

                                                      
113  杜文玉，《五代十國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533-535。 
114  《舊五代史》，卷113，〈後周太祖紀四〉，頁1499。 
115  《舊五代史》，卷129，〈趙鳳傳〉，頁1705。 
116  [宋]楊億，《武夷新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1086冊)，卷15，〈進奉南郊禮物狀〉，頁546。 
117  [宋]田錫，《咸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85冊)，卷26，頁527。 
118  [宋]曾鞏，《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33，〈進奉熙寧四年南郊絹狀〉，

頁478。 
119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24，〈賜知渭州劉昌祚等進

奉助明堂馬詔敕書〉，頁321。《宋史》，卷349，〈劉昌祚傳〉，頁11055：「哲宗

立，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歷馬軍殿前都虞候。」據此可以判斷，

此文寫於哲宗統治時期。 
120  《宋史》，卷89，〈地理志五〉，頁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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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起草了給田元宗的敕書：「附綏種落，葆衛疆陲，能來獻琛，以贊釐事，

忠勤之意，良有可嘉。」121在皇帝親郊時，蕃使通常也會出席。慶曆元年

(1041)，「詔免諸藩太廟陪位，其宣德門景靈宮門外及南郊壇立班如故」。122

由此可以推測，在皇帝親郊的場合，藩客一般都會前來參加，想必他們是

不會空手而來的。 

  北宋的皇帝親郊開銷巨大，所以，除了收取地方官府進奉的財貨，朝

廷還不時反過來派遣使者在地方剗發錢帛。早在景德二年(1005)，真宗就在

詔書中說：「向來每因郊祀，於京畿近州配率供億。」123治平元年(1064)，

蔡襄上奏：「慶曆年中，因郊禮，遣朝臣於江南等路剗發錢帛。後來或有闕

用，時亦遣使。嘉祐七年明堂，爲計校左藏所管錢帛數事，巳差官諸路取

撥」，「以此連年剗發，江淮諸路歲計別無寬剩。將來南郊難更遣使出外取

索。」124神宗即位後，王安石在奏議中指出：「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

使剗刷，殆無餘藏。」125遣使剗發錢帛既部分地解决了皇帝親郊的支出問

題，又達到了壓縮地方財政空間的目的。 

  對於北宋皇帝親郊時的地方官府助祭問題，我們有必要聯繫一下這一

時期的元會禮儀。宋代依然有元會禮儀，126但實施狀况與唐代有很大的不

同。北宋的元會禮儀不是每年都舉行的，在一百六十多年內只舉行了二十

九次。127上陳貢物的環節不能說完全沒有，例如大中祥符五年(1012)，真宗

「詔自今諸州土貢物至京，令戶部牒合屬庫、務，先次受納，來人遣回，候

                                                      
121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71)，卷48，〈賜溪洞知蔣州田

元宗等進奉助南郊並賀冬賀正敕書〉，頁504。 
122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4，「慶曆元年十一月辛酉」條，頁3197。 
123  [宋]不著撰人，《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118，〈景德二年有事

南郊詔〉，頁401。 
124  [宋]蔡襄，《蔡忠惠集》，卷26，〈乞封樁錢帛準備南郊支賜札子〉，收入《蔡襄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454。 
125  《臨川先生文集》，卷70，〈乞制置三司條例〉，頁745。 
126  金子由紀，〈宋代の大朝會儀禮〉，《上智史學》，第47號(東京，2002.11)，頁49-85；

〈南宋の大朝會儀禮——高宗紹興15年の元會を中心として〉，《紀尾井史學》，第

23號(東京，2003.11)，頁25-36。 
127  《玉海》，卷71，頁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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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旦朝賀排仗，别差人齎擎陳列」。128此前的元會禮儀很可能沒有陳列土貢

的部分，所以需要下詔糾正。在此之後，在元會禮儀中陳列土貢的事例恐

怕也不多，所以到了元豐三年(1080)，詳定朝會儀注所上奏：「唐尚書戶部

主貢物，大朝會則陳之。國朝舊儀，元正朝賀所陳貢物，僅存其名，蓋有

司之闕。謹稽案圖志，推原州郡物產之所宜，輕重多寡，稍爲條次。」129由此

可見，土貢與元會禮儀的關係在北宋長期處於較爲疏離的狀態。在北宋的

大多數時候，諸州依然向中央入貢，130但是已經不怎麼在元會禮儀上表現

了，何况朝廷還一度取消過土貢制度。治平四年(1067)，神宗下詔罷除了各

州貢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詔文中的一句話：「所貢物，多飲食之類，雖闕

之亦無害也。」131這意味著土貢的政治象徵意義在北宋有所弱化。132正是

因爲元會禮儀不再每年舉行，同時實用性成爲北宋土貢制度的主要面，於

是比起晚唐，元會禮儀通過土貢表現帝國統治秩序的意義受到了進一步的

削弱。133元豐三年以後，詳定朝會儀注所制定了《朝會儀》，恢復了上呈諸

州貢物的環節。134因爲史料所限，無法斷定這一規定是否得到了認真的

執行。 

  北宋時期，在禮儀制度中表現帝國秩序的需要，逐漸從元會禮儀轉移

到了皇帝親郊上。與唐代的元會禮儀不同，自從晚唐開始，特別是到了北

宋，皇帝親郊主要收取地方進奉的銀絹，有時還有馬匹這樣的軍事物資，

                                                      
12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庚寅」條，頁1810-1811。 
12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02，「元豐三年二月丙午」條，頁7353。 
130  《宋會要輯稿》，食貨41之36-41，頁5554-5557。 
131  《宋大詔令集》，卷145，〈罷諸州貢務詔〉，頁531。 
132  黃正建認爲，唐後期貢物的實用性增强，到了宋代，貢物的禮儀性或象徵性讓位給

了實用性。參見黃正建，〈試論唐代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以《通典》卷六

所記常貢為中心〉，《唐研究》，第6卷(北京，2000.12)，頁210，註62。作者沒有

對這一看法進行論證，但是很有啓發性，有助於我們理解北宋的土貢制度、元會禮

儀的各自意義和相互關係。治平四年(1067)的〈罷諸州貢務詔〉或許可以爲之提供

一個佐證。 
133  渡邊信一郎認爲，與貢納制度緊密結合的元會禮儀是帝國政治身體的具體體現，參

見氏著，《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儀禮》，頁256-257。那麽，隨著

貢納制度意義的轉變和元會禮儀重要性的下降，宋代的元會禮儀已不具備展示帝國

政治身體的機能了。相比之下，皇帝親郊與帝國秩序的聯繫更值得重視。 
134  《宋史》，卷116，〈禮志十九〉，頁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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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貢則很少見。值得注意的是，諸道州府為皇帝親郊進奉銀絹等物品的行

爲，也帶上了土貢的標簽，前面引用的公文中就有「任土之宜」、「任土之

式」、「凡居率土，咸貢明庭」等措辭，這正說明「任土作貢」的帝國秩序

在皇帝親郊中得到了展現。皇帝每次下御札宣布即將親郊的時候，都申明

諸道州府不得以助祭爲名率行科斂。135這既是禁止諸道州府借此橫徵暴

斂，同時也是肯定和鼓勵他們的進奉行爲。地方政府的助祭既是朝廷控制

更多財源的需要，同時也是雙方權力關係在禮制上的重要表現，在皇帝親

郊的場合，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正是通過經濟和禮儀雙管齊下。 

(二) 親郊大赦 

  權力關係是雙向的，皇帝親郊並非只有地方政府單方面的上貢，朝廷

也借此廣施恩惠於臣民，這集中體現在大赦上，這是帝國秩序的另一面。

在中國古代，皇帝往往在即位、改元、冊后、立太子、親郊後，大赦天

下。136在北齊，「赦日，則武庫令設金鷄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勒集囚徒於

闕前，撾鼓千聲，釋枷鎖焉」，137因爲史料所限，我們無法斷定，宣赦書在

北齊或更早以前是否已經成爲國家禮儀的一部分。到了唐代，這一點變得

非常明確。宣赦書屬於嘉禮，《開元禮》規定了宣赦書的整個流程，整個儀

式沒有皇帝在場，是以中書令爲中心的。138這說明，皇帝是不必親臨現場

並頒布赦書的。從實際的運作情況來看，從武后開始，皇帝參加赦文頒布

儀式的例子大爲增加，但是這通常發生在即位、改元等場合，139在安史之

亂前，皇帝一直沒有親臨過南郊赦文的頒布儀式。安史之亂以後，皇帝南

郊祭畢，通常登上丹鳳門或承天門，頒布赦書。表一是綜合吳麗娛和禹成

旼的研究成果而製成的，囊括了安史之亂後所有南郊親祭的情形。140幾乎

                                                      
135  《宋大詔令集》，卷118，頁400-404。 
136  關於大赦之於中國古代專制國家的意義，參見根本誠，〈唐代の大赦に就いて〉，

《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第6輯(東京，1960.12)，頁241-259。 
137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25，〈刑法志〉，頁706。 
138  《大唐開元禮》，卷129，〈宣赦書〉，頁609。 
139  禹成旼，〈唐代赦文頒布的演變〉，《唐史論叢》，第8輯(西安，2006.01)，頁114-132。 
140  吳麗娛，〈禮制改革與中晚唐社會政治〉，頁125-141；禹成旼，〈唐代赦文頒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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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南郊親祭後，皇帝都會登上承天門或丹鳳門，參加頒宣赦文的儀式。141

丹鳳門是大明宮的正南門，一度改名爲明鳳門，142承天門是太極宮的正南

門，都極其雄偉。 

表一 唐後期皇帝南郊親祭頒赦地點一覽 

時間 在位皇帝 頒赦地點 

上元二年(761)十二月 肅宗 不詳 

廣德二年(764)二月 代宗 明鳳門 

建中元年(780)正月 德宗 丹鳳門 

貞元元年(785)十一月 德宗 丹鳳門 

貞元六年(790)十一月 德宗 丹鳳門 

貞元九年(793)十一月 德宗 丹鳳門 

元和二年(807)正月 憲宗 丹鳳門 

長慶元年(821)正月 穆宗 丹鳳門 

寶曆元年(825)正月 敬宗 丹鳳門 

大和三年(829)十一月 文宗 丹鳳門 

會昌元年(841)正月 武宗 承天門 

會昌五年(845)正月 武宗 丹鳳門 

大中元年(847)正月 宣宗 承天門 

                                                                                                                         
演變〉，頁122-125。 

141  有學者認爲，唐代的皇帝南郊親祭以鑾駕還宮落幕，不像宋代皇帝那樣有宣赦書的

儀節。參見梅原郁，〈皇帝．祭祀．國都〉，頁297。事實上，安史之亂前後的情况

有很大的不同，安史之亂後，皇帝在親郊後通常都會登上城樓頒宣赦文。這說明，

唐後期的親郊禮儀運作超出了《開元禮》的規定。關於《開元禮》在唐和五代的行

用問題，參見吳麗娛，〈禮用之辨：《大唐開元禮》的行用釋疑〉，《文史》，第

71輯(北京，2005.05)，頁97-130；劉安志，〈關於《大唐開元禮》的性質及行用問

題〉，《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北京，2005.08)，頁105-117。 
142  《唐會要》，卷86，〈城郭〉，頁1584。關於丹鳳門的考古發掘報告，參見中國社

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隊，〈西安市唐長安城大明宮丹鳳門遺址的發掘〉，

《考古》，2006年第7期(北京，2006.07)，頁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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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七年(853)正月 宣宗 不詳 

咸通元年(860)十一月 懿宗 丹鳳門 

咸通四年(863)正月 懿宗 丹鳳門 

乾符二年(875)正月 僖宗 丹鳳門 

龍紀元年(889)十一月 昭宗 承天門 

  晚唐皇帝南郊親祭後登臨宮城正南門頒宣大赦文的做法，在五代得到

了延續。後梁開平三年(909)，太祖在洛陽舉行南郊大禮，「禮畢，御五鳳樓，

宣制大赦天下」。143後唐共有兩次南郊親祭，皇帝也都是在五鳳樓宣布大赦

的。144五鳳樓是唐末朱溫令魏博節度使羅紹威重建的，是宮城的正南門。145

從後晉到北宋，都是定都開封。顯德元年(954)後周太祖南郊親祀後，宣赦

的地點是明德樓。146在北宋，明德門是宮城的正南門，147後周時期也當是

如此。 

  雖然《開寶通禮》「皇帝親祀畢，還宮，無御樓宣赦之儀」，148但是在

實際操作中，北宋的皇帝在親郊儀式後，依然登臨城樓頒宣赦書。例如，

乾德元年(963)太祖在明德門，開寶九年(976)太祖在洛陽的五鳳樓，太平興

國三年(978)太宗在丹鳳樓，熙寧四年(1071)、元豐三年(1080)和元豐六年神

宗在宣德門，都出席了頒宣大赦文的儀式。149丹鳳門、宣德門也就是原來

的明德門。150可見，這幾次宣赦的地點一直在宮城的正南門。 
                                                      
143  《舊五代史》，卷4，〈後梁太祖紀四〉，頁67。 
144  《冊府元龜》，卷92，〈帝王部．赦宥十一〉，頁1015；卷93，〈帝王部．赦宥十

二〉，頁1023。 
145  周寶珠，〈北宋時期的西京洛陽〉，《史學月刊》，2001年第4期(開封，2001.07)，

頁111-112。 
146  《舊五代史》，卷113，〈後周太祖紀四〉，頁1500。 
147  《玉海》，卷170，〈建隆明德門〉，頁3119。 
148  《太常因革禮》，卷16，〈總例十六〉，頁411。 
14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條，頁108；卷17，「開寶九

年四月庚子」條，頁368；卷19，「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條，頁437；卷226，
「熙寧四年九月辛卯」條，頁5512；卷308，「元豐三年九月辛巳」條，頁7486；卷

341，「元豐六年十一月丙午」條，頁8195。其中開寶九年的南郊親祭在洛陽舉行，

是太祖遷都計劃的一部分，這與他防止太宗對帝位的覬覦有關，參見久保田和男，

《宋代開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頁43-48。 
150  太平興國三年(978)七月，明德門改名爲丹鳳門；九年七月，改名爲乾元門。大中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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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續資治通鑑長編》和《宋史》等史書，可以看到北宋時期皇帝完成

南郊祭祀後，都會大赦天下，但除了上文提到的幾次，其他時候都沒有提

供宣赦的地點，因此我們無法像唐後期那樣將親郊大赦的地點一一列出。

不過種種跡象表明，那些宣赦儀式仍然在宣德門舉行。例如，王珪〈宣德

門肆赦文武百僚宰臣已下稱賀批答〉：「有制：朕躬臨泰畤，既交肹蚃之靈，

還御端闈，遂肆龐鴻之澤，上儀丕就，百福來綏。」151此文當是寫於熙寧

三年(1070)前。152文中的「泰畤」是西漢末年郊祀改革之前的祭天之處，這

裏代指南郊。熙寧三年前近二十年內親郊大赦的地點在史書中沒有明確記

載，通過王珪的制文可以看到，此次大赦地點仍是宣德門。王安石寫於熙

寧元年的〈宣答文武百僚稱賀宣德門肆赦〉內容類似：「有制：朕升禋泰畤，

登就吉儀，駐蹕端門，布宣惠澤，臣鄰協豫，黎庶交欣，賴天之休，與卿

等內外同慶。」153可見，北宋皇帝親郊後，一般都登上宮城的正南門頒布

赦文。宣德門氣勢恢弘，非常壯觀：「大內正門宣德樓列五門，門皆金釘朱

漆，壁皆磚石間甃鐫鏤龍鳳飛雲之狀，莫非雕甍畫棟，峻桷層榱，覆以琉

璃瓦，曲尺朵樓，朱欄彩檻，下列兩闕亭相對，悉用朱紅檥子。」154這顯

然更能體現大赦儀式的隆重氣氛。 

  前文提到，《開寶通禮》中沒有皇帝親郊完畢御樓宣赦的儀式，但是隨

著皇帝親郊與頒赦儀式的高度結合，後者的制度化是順理成章的事情。《國

朝會要》由王洙編修，完成於慶曆五年(1045)，內容的起訖時間是建隆元年

(960)至慶曆四年(1044)。155《國朝會要》已經佚失，根據《太常因革禮》的

                                                                                                                         
符八年(1015)六月，改名爲正陽門。景祐元年(1034)正月，改名爲宣德門。參見《玉

海》，卷170，頁3119。 
151  《華陽集》，卷26，頁184。 
152  自仁宗朝開始，王珪長期擔任學士，「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

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宋

史》，卷312，〈王珪傳〉，頁10242)。在宋代，內制的起草都由學士執掌，批答屬

於內制，故該文寫於熙寧三年之前。 
153  《臨川先生文集》，卷48，頁506。關於此文的寫作時間，參見[宋]王安石著，李之

亮箋注，《王荊公文集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5)，頁382。 
154  《東京夢華錄注》，卷1，〈大內〉，頁30。 
155  《九朝編年備要》，卷13，頁335。 



．2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4期 

記載，此書有皇帝御樓宣赦的儀注，156皇帝親郊之後應當是按照這一程式

來舉行肆赦儀式的。北宋後期，皇帝應當分別前往南北郊祭祀昊天上帝和

皇地祇的呼聲，在朝廷內引起了很大反響，北郊親祭一次次提上議事

日程。157紹聖三年(1096)，權禮部尚書黃裳在討論北郊親祭時提到：「元豐

所定《北郊親祀議》稱，如遇車駕赴景靈宮、太廟，即依大禮儀注施行。

其宣德門肆赦，亦有已定儀注，並系朝廷臨時指揮。」158北郊親祭直到政

和四年(1114)纔實現，但是在當時的人看來，跟南郊親祭一樣，皇帝親祭北

郊之後，也應該有宣德門肆赦的環節。在《政和五禮新儀》中，宣德門肆

赦禮典化，成爲整個皇帝親郊儀式的有機組成部分。159政和三年後，皇帝

南郊親祭之後依然大赦天下，160北郊親祭只是「降德音於天下」或「降德音

於諸路」。161德音的規格比大赦略低，《宋史．刑法志》：「恩宥之制，凡大

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不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

路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内。凡德音，則死及流罪降等，餘罪釋之，間亦

釋流罪。」162 

  我們再來分析南郊赦文的內容。推恩一直是大赦制度最主要的職能。

《冊府元龜》的編者認爲：「帝王以爲死者不可復生，刑者不可復續，故開

仁恕之道，行曠蕩之恩，所以釋既往之辜，示自新之路也。漢晉而下，歷

代相承。」163大赦的最初目的是爲了讓罪犯悔過自新，因此釋囚成爲每個

朝代大赦必不可少的內容。164在大赦制度的發展過程中，官爵和財物的恩

                                                      
156  《太常因革禮》，卷16，〈總例十六〉，頁411-412。 
157  山內弘一，〈北宋時代の郊祀〉，《史學雜誌》，第92編第1號(東京，1985.01)，頁

47-53；小島毅，〈郊祀制度の變遷〉，《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08冊(東京，

1989.02)，頁176-194；朱溢，〈從郊丘之爭到天地分合之爭——唐至北宋時期郊祀

主神位的變化〉，頁282-294。 
158  《宋會要輯稿》，禮28之56，頁1047。 
159  《政和五禮新儀》，卷28，〈皇帝祀昊天上帝儀四〉，頁247-249；卷33，〈皇帝宗

祀上帝儀四〉，頁270-272；卷83，〈皇帝祭皇地祇儀四〉，頁485-487。 
160  《宋史》，卷21，〈徽宗紀三〉，頁392、397；卷22，〈徽宗紀四〉，頁405、412。 
161  《宋史》，卷21，〈徽宗紀三〉，頁393、398；卷22，〈徽宗紀四〉，頁406。 
162  《宋史》，卷201，〈刑法志〉，頁5026。 
163  《冊府元龜》，卷82，〈帝王部．赦宥一〉，頁893。 
164  關於唐代的錄囚與釋囚制度，參見陳俊強，〈唐代錄囚制試釋〉，收入高明士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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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賦稅的减免等內容逐漸加入進來，推恩的形式更加多樣。從唐高宗和

武后時期開始，除了赦免恩賜等事項外，大赦詔中還出現了不少涉及具體

政務和法律制度的內容，赦文開始成爲一種重要的立法方式。165在唐後期，

赦文與立法的關係更加密切。166赦文的內容變得前所未有的豐富，尤以南

郊赦文最爲突出。例如，〈乾符二年正月七日南郊赦〉「內容從犯罪赦免、

京兆府和三司各類錢物的條流放免、財物勘檢、漕糧脚價、軍糧徵運、羨

餘進獻、武器製作、兵士闕額、文牒影占、賦稅逼徵，乃至於刺史上任、

禮部注擬，事無巨細，皆有鋪陳」。167皇帝的南郊親祭在溝通神祇之外，也

成爲施惠百姓、布政更始的契機。 

  魏斌認爲，朝廷通過大赦發布政策法令的現象只存在於唐代。168這一

看法不妥。例如，後唐同光二年(924)的南郊大赦規定：「喪葬之典，合式具

言，使貧者足以備其儀，富者不得逾其制。頃自淳風漸散，薄俗相承，不

守等威，競爲僣侈，生則不能盡其養，沒則廣費飾其終。自今後仰所司舉

名條制，勿令逾越，若故違犯，嚴加責罰。」這份赦文涉及申禁的內容，

還包括廢除苛捐雜稅、整頓力役的分派、加强對地方官的選拔和監察等。169

長興元年(930)的南郊赦文也有這方面的內容：「應天下府州合徵秋夏苗稅。

土地節氣，各有早晚，訪聞州縣官於省限前預先徵促，致百姓主持送納博

買供輸，既不利其生民，今特議其改革，已令所司更展期限。」170顯德元

年(954)的南郊赦文，規定了後周對前代及其帝王的政策：「梁室受命，奄有

中原，當歷數之有歸，亦神器之所在。潞王踐阼，承紹唐基，累年司牧於

生靈，諸夏奉承於正朔。莊宗克復，以朱氏爲僞朝，晉祖統臨，以清泰爲

                                                                                                                         
《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一)——教育與政治社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5)，頁265-295。 
165  禹成旼，〈試論唐代赦文的變化及其意義〉，《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4年第3

期(北京，2004.06)，頁84-87。 
166  魏斌，〈「伏准赦文」與晚唐行政運作〉，《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1期(北京，

2006.02)，頁95-106；〈唐代赦書內容的擴展與大赦職能的變化〉，《歷史研究》，

2006年第4期(北京，2006.08)，頁26-28。 
167  吳麗娛，〈禮制變革與中晚唐社會政治〉，頁149。 
168  魏斌，〈唐代赦書內容的擴展與大赦職能的變化〉，頁34-35。 
169  《冊府元龜》，卷92，〈帝王部·赦宥十一〉，頁1015-1017。 
170  《冊府元龜》，卷93，〈帝王部·赦宥十二〉，頁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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僞號。所宜追正，庶協通規。今後不得名梁朝爲僞朝，潞王爲僞主。前代

帝王陵廟及名臣墳墓無後者，所在官吏檢校，勿令樵采耕犁。」171可以看

到，在五代時期的南郊大赦中，依然有不少涉及行政事務和法規制度的內容。 

  到了北宋，親郊赦文中還是有與政策法令相關的內容。例如，張方平

在討論南郊赦書的條目時說：「比來朝廷雖降責王逵、王隲等，以懲聚斂之

吏。而近見奏報，郡縣猶以助軍爲名，因緣爲奸。謂宜因赦書，特與戒勵，

使天下知誅求之暴，本非朝廷之意。」172趙抃在其奏狀中說：「臣伏睹明堂

赦書節文，今後應系選差職任，令主判官審擇人才，參校履歷，不得以公

私輕過便隔選差，如須合立定選格，即仰本院別行詳定聞奏。」173可見，

在北宋時期皇帝親郊的赦文中，確實經常有行政事務和法令條規方面的

內容。 

  然而，從總體上看，在北宋的親郊大赦中，推恩的內容還是占據了絕

對的主導地位。這與宋代的統治政策有關，天水一朝推行懷柔政策，通過

各種恩賜政策來換取臣民的效忠，這在親郊大赦中有充分的表現。開寶四

年(971)，右補闕梁周翰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

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

可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不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荊、潭、

桂、廣之地，皆以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利，减諸道租賦之入，

則庶乎德澤均而民力寬矣。」174太平興國六年(981)，太宗舉行南郊親祭前，

「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亮佐蜀數十年不赦事。上頗疑之，

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來，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

堯、舜之道。劉備區區一方，用心何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175

可見，用親郊大赦來顯示國家的權威及其對臣民的仁慈，是宋初即已貫徹

                                                      
171  《冊府元龜》，卷96，〈帝王部·赦宥十五〉，頁1050。 
172  [宋]張方平，《樂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1104冊)，卷20，〈郊禋赦書事目〉，頁189。 
173  [宋]趙抃，《清獻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94冊)，卷6，〈奏狀論三路選差〉，頁835。 
17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開寶四年十月甲申」條，頁271-272。 
17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2，「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辛亥」條，頁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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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治政策。後來仍然有人反對親郊大赦，例如景祐元年(1034)，將大赦視

爲「政教之大患」的龐籍上書，要求不再舉行南郊大赦，176但沒有取得任

何效果，親郊大赦在北宋不曾中斷過。 

  郭東旭指出，宋代的赦文內容主要有加恩百官、恩及子孫、優寬諸君、

特恩赦百官、蠲免逋欠及私債等。177這一概括比較準確，南郊親祭後的大

赦内容也大抵如此，宋人田錫在〈賀大赦表〉中說：「以一陽來，復有事於

南郊，肆赦遂行，宣令於北闕。澤遍天下，先陽春而布和；風行域中，與

品物而更始。釋放刑禁，務寬過尤，蠲復租征，招懷違叛，勛勞先賞，遺

滯旁求，惠孚惸嫠，恩加存歿。」178然而，如此多的恩赦內容帶來了不少

問題。例如，錢物賞賜的支出給國家財政帶來了巨大的困難。179又如，在

宋代的各種蔭補方式中，通過南郊大赦入仕的人數最多，冗官問題在很大

程度上由此造成。限制蔭補是北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話題，朝廷也採取了

很多措施，尤其是在仁宗和神宗朝，但效果極其有限。180 

  赦文時常有涉及地方事務的內容，因此需要向地方官民宣行。《隋書．

田式傳》：「每赦書到州，式未暇讀，先召獄卒，殺重囚，然後宣示百姓。

其刻暴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181可見，向官民宣赦書是隋

代地方官應盡的職責。到了唐代，宣行赦書在禮典中得到了反映。在《開

元禮》的嘉禮部分，有使臣到諸州宣赦書的禮儀。地點在州城門，由刺史

招集文武官參加，禮儀最核心的部分是：「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赦書，

持案者退復位，使者稱有赦，刺史以下皆再拜。宣赦訖，又再拜、舞蹈，

又再拜。本司釋囚，行參軍引刺史進使者前，北面受赦書，退復位。」182當

南郊赦書下達諸州時，應當按照此儀軌宣赦。長興元年(930)後唐明宗南郊

                                                      
176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100，〈上仁宗

乞郊禋更不行赦〉，頁1073。 
177  郭東旭，《宋朝法律史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頁380-384。 
178  《咸平集》，卷25，頁514。 
179  曹福鉉，〈宋代對官員的郊祀賞賜〉，《宋史研究論叢》，第6輯(保定，2005.04)，

頁66-83。 
180  游彪，《宋代蔭補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1-77。 
181  《隋書》，卷74，〈田式傳〉，頁1694。 
182  《大唐開元禮》，卷130，〈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頁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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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祭後，針對過去赦書宣布不廣的問題，宣布：「夫施令覃恩，比期及物，

苟有壅滯，曷浣焦勞？如聞近年赦書所在不廣宣布，爲人臣者豈若是乎？

其在輔弼公卿藩侯郡守各輸忠力，副朕憂勤，共致治平，永躋仁壽。仍令

御史臺嚴加訪察，無縱稽留。赦書日行五百里，告諭天下，咸使聞知。」183

在北宋，向州縣官民宣赦變得更爲重要。至道二年(996)正月，太宗在南郊

親祭天地，時任知滁州郡知事的王禹偁寫了〈賀南郊大赦表〉，提到：「今

月二十日降到赦書一道，南郊禮畢大赦天下者，臣當時集軍州官吏、百姓、

僧道宣讀施行訖。」184曾鞏〈賀熙寧四年明堂禮畢大赦表〉：「今月十三日

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宗祀明堂禮畢，大赦天下，臣已即時集軍州官吏

將校等宣布訖。」185這樣的例子還有不少，格式也大體相同。186這表明，

赦書下達地方，向百姓宣布赦文的內容，並由地方長官撰寫賀表，將此事

告知朝廷，已經成爲親郊大赦的基本程式。宣赦書是朝廷與地方社會溝通

的一種有效手段，包括釋囚在內的整個儀式，意在使民衆直觀地感覺到朝

廷的存在與天子的恩威，從而建立穩定的統治秩序。 

(三) 賀禮 

  在皇帝親郊的場合，除了地方政府的助祭和皇帝的大赦天下外，君臣

還要在祭祀完成後進行進賀與受賀的禮儀，這也是權力秩序的一種體現。

                                                      
183  《冊府元龜》，卷93，〈帝王部．赦宥十二〉，頁1024。關於赦書「日行五百里」

的問題，參見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1)，頁910-925。 
184  [宋]王禹偁，《小畜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1086冊)，卷22，〈賀南郊大赦表〉，頁216。此文的定年，參見徐規，《王禹偁

事迹著作編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128。 
185  《曾鞏集》，卷27，頁418。 
186  相關的例子，參見[宋]宋祁，《景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第1088冊)，卷36，〈賀南郊禮畢表〉，頁314；卷36，〈定州賀南

郊禮畢表〉，頁314-315；《曾鞏集》，卷27，〈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頁

418-419；[宋]余靖，《武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第1089冊)，卷16，〈賀南郊赦表〉，頁160；[宋]文同，《丹淵集》(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96冊)，卷27，〈賀明堂禮畢

表〉，頁714-715；[宋]劉摯，《忠肅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第1099冊)，卷2，〈賀南郊禮成表〉，頁46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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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前期，地方長官和在外京官在皇帝親郊前後，需要通過禮部上奏賀表。

例如《開元禮》規定：「凡踐祚、加元服、冊皇后、皇太子及元日，並巡狩、

親征、封禪、拜郊及諸大禮，諸州刺史、都督及京官五品以上在外者，並

拜表疏賀，禮部爲奏。」187此時，群臣進賀還沒有成爲皇帝親祭南郊的一

個禮儀環節。 

  到了唐後期，那些沒有參與南郊親祭的官員，依然會在祭祀前後以上

表的方式向皇帝進賀。例如，令狐楚〈賀南郊表〉：「伏奉聖旨，以來年正

月五日朝獻太清宮，饗太廟，七日有事於南郊，宜令所司准式者」，「臣謬

貞師律，叨守戎藩，不得捧豆籩於清廟之中，執玉帛於泰壇之下，仰觀盛

禮。伏賀鴻休，聳踴轅門，無任戀結，屏營之至，謹遣某官某奉表陳賀以

聞。」188這是令狐楚在南郊親祭前上的賀表。根據令狐楚的生平以及文中

透露的南郊親祭時間，此文作於長慶四年(824)，他時任檢校禮部尚書、汴

州刺史、宣武軍節度、汴宋亳觀察等使。189他另有〈爲桂府王珙中丞賀南

郊表〉一文：「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禮畢，大赦天下者」，「臣蒙被

恩澤，獲齒生類，會守遠郡，阻窺盛禮，徘徊天外，目與心斷，無任抃躍，

戀結之心，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賀以聞。」190此文寫於貞元九年(793)

十一月南郊大禮之後。「王珙」應爲王拱。貞元七年，令狐楚進士及第，一

度被桂管觀察使王拱辟署，因此替他寫下了向皇帝進賀南郊禮成的文表。 

  更爲重要的是，在唐後期的皇帝親郊中，群臣進賀成爲其中的一個禮

儀環節。《舊唐書·禮儀志》：「［長慶元年］正月，南郊禮畢，有司不設御榻，

上立受群臣慶賀。及御樓仗退，百僚復不於樓前賀，乃受賀於興慶宮。二

者闕禮，有司之過也。」191關於這一事件，《冊府元龜》有不同的說法：「長

慶元年正月辛丑，郊社禮畢，大赦天下。宣赦畢，宰臣率百僚稱賀於樓前。

仗退，帝朝太后於興慶宮。先是，南郊禮畢，不設御榻，帝立受群臣稱賀，

                                                      
187  《大唐開元禮》，卷3，〈序例下〉，頁33。 
188  [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553，頁2827。 
189  《舊唐書》，卷172，〈令狐楚傳〉，頁4461。 
190  《文苑英華》，卷553，頁2827-2828。 
191  《舊唐書》，卷21，〈禮儀志一〉，頁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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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御樓仗退，百僚復不賀於興慶宮。舉大典而有二闕，皆有司之過也。」192

在這裏，所謂「有司之過」，是指在皇帝接受群臣賀禮時不設御榻，以及官

僚不在興慶宮慶賀。《冊府元龜》和《舊唐志》對前一過失的說法相同，後

一過失則正好相反。《舊唐書·穆宗紀》：「禮畢，群臣於樓前稱賀。仗退，

上朝太后於興慶宮。」193由此看來，在前面的兩種說法之中，當以《冊府

元龜》的說法爲是。通過上面的史料辨析可以看到，在唐後期的皇帝南郊

親祭中，大致有三個受賀禮儀：皇帝完成南郊親祭後，在郊宮接受群臣的

進賀；在城樓上宣布大赦後，群臣稱賀；鑾駕回宮後，另有一個太后在場

的慶賀儀式，皇帝和群臣都出席。興慶宮建立於開元二年(714)，被稱爲南

內，與西內太極宮、東內大明宮並稱三大內。194元和十五年(820)正月，憲

宗駕崩，穆宗即位，懿安皇后郭氏被尊爲皇太后。同年六月，太后移居興

慶宮。195可見，回宮後的慶賀儀式是在太后所居住的宮中舉行。 

  五代時期有關南郊慶賀的記載相當少，不過，後唐長興元年(930)和後

周顯德元年(954)南郊親祭後的行宮受賀都有記載。196 

  我們通過長慶元年(821)的例子，概括出唐後期皇帝南郊親祭的一系列

受賀禮儀，接下來我們來看一下宋代是否也是如此。《太常因革禮》在記載

開寶元年(968)的皇帝親祭時，提到：「《通禮》無行宮稱賀儀。是歲儀注，

皇帝還青城行宮，受文武百僚賀，皇帝升坐，文武百僚俱橫行，起居再拜。

中書門下班首少前，跪賀，訖，復位。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

三稱萬歲，又再拜。宣徽使進詣御坐前，承旨，退西，稱有制。典儀曰再

拜，在位官皆再拜。宣答訖，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稱萬

歲，又再拜。訖，分班序立，皇帝降坐，文武百僚相次退，所司轉仗於還

                                                      
192  《冊府元龜》，卷596，〈掌禮部·謬妄〉，頁6861。 
193  《舊唐書》，卷16，〈穆宗紀〉，頁484。 
194  關於興慶宮的歷史，參見Victor Cunrui Xiong, 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97-104. 

195  《舊唐書》，卷16，〈穆宗紀〉，頁479。 
196  《舊五代史》，卷41，〈後唐明宗紀七〉，頁560；卷113，〈後周太祖紀四〉，頁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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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如來儀。」197開寶六年頒布的《開寶通禮》沒有吸收行宮稱賀的儀注，

但是這一儀式在北宋的禮儀實踐中長期實行。景德二年(1005)，「是歲儀注，

南郊禮儀使奏，自乾德六年(按：即開寶元年)以來，行宮稱賀，橫行再拜，

遂奏聖躬萬福，於禮未備。今欲橫行，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而後

聖躬萬福，又再拜，余稱賀如舊。詔可」。198從這裏可以看到兩點，一是自

從開寶元年至景德二年，每逢皇帝南郊親祭都有行宮受賀禮儀，二是通過

增加臣下的舞蹈環節和再拜次數，來進一步展現皇帝的權威。199政和元年

(1111)，禮官指出，「端拱元年、明道元年，天子耕籍之禮一準郊例」，並要

求「端拱、明道中命五使及稱賀肆赦之類，並乞不行」。200端拱元年(988)、

明道元年(1032)分別處於太宗和仁宗的統治時期，從這一側面的記載可以看

到，行宮受賀禮儀是長期實行的。 

  自熙寧七年(1074)始，南郊青城的殿宇和宮門有了確定的名稱。《宋史．

禮志》：「先是，每郊撰進，至是始定名，前門曰泰禋，東偏門曰迎禧，正

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東側門曰夤明，西側門曰

肅成，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便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

著爲定式。」201青城的中心端誠殿成爲皇帝南郊受賀的地點。例如元豐六

年(1083)，神宗祭畢昊天上帝，「百官稱賀於端誠殿」。202在《政和五禮新儀》

中，端誠殿受賀依然是皇帝南郊親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內容與開寶元年的

儀注相近。 

                                                      
197  《太常因革禮》，卷29，〈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頁462。 
198  《太常因革禮》，卷30，〈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二〉，頁467。 
199  渡邊信一郎對唐代國家禮儀中的舞蹈之禮有過討論，特別是對元會禮儀中的委贄之

禮向舞蹈之禮的轉化與皇權强化的關係進行了深入剖析，參見渡邊信一郎，《天空

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儀禮》，頁170-176。 
200  《政和五禮新儀》，卷首，頁28。 
201  《宋史》，卷99，〈禮志二〉，頁2433。 
202  《宋史》，卷99，〈禮志二〉，頁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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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北宋宮城圖203 

 
  我們再來看明堂親享。皇帝親享明堂是從皇祐二年(1050)開始的，此前

的明堂大享都由有司攝事。在北宋，明堂長期沒有建立，直到政和五年(1117)

纔開始動工興建，兩年後落成。在明堂建立以前，有司攝行明堂大享，都

是寓於南郊。皇帝的明堂親享都是在宮城正殿——大慶殿舉行的。在確定

明堂親享的地點時，仁宗說：「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路

寢，乃今之大慶殿也。況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祀，不當因循，尚

於郊壝寓祭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分五室於内。」於是，「禮院請依《周

禮》，設五室於大慶殿」。204在古人的禮制理想中，明堂是天子的布政之宮。

《白虎通》謂：「天子立明堂者，所以通神靈，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

                                                      
203  [宋]陳元靚，《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後集卷6，無頁碼。 
204  《宋史》，卷101，〈禮志四〉，頁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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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行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

之宫，在國之陽。」205雖然明堂沒有建立，大慶殿畢竟是大內的正殿，故

以此為皇帝親行明堂大享的場所。仁宗完成明堂親享後，「御紫宸殿，百官

稱賀」。206紫宸殿舊名崇德殿，明道元年(1032)，改名紫宸殿，「即視朝之前

殿」。207作爲政治功能僅次於大慶殿的宮殿，紫宸殿用來舉行受賀禮儀，是

非常自然的事情。皇祐二年後，明堂親享禮畢，皇帝都是在紫宸殿受賀，

在《政和五禮新儀》中亦是如此。208結合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北宋時期

親郊完畢，立即有群臣向皇帝進賀，這也是皇帝一系列受賀禮儀中最重要

的一個。在《政和五禮新儀》規定的皇帝親郊禮儀中，有這一單獨的環節，

這足以顯示其重要性。 

  與唐後期一樣，親郊大赦後，群臣在城樓下向皇帝進賀。如元豐六年

(1083)，神宗完成南郊親祭回宮後，「常服，乘輿御宣德門，肆赦，群臣稱

賀如常儀」。209明堂也是如此，皇祐二年(1050)，仁宗祭畢明堂、在紫宸殿

接受百官祝賀後，「乃常服，御宣德門肆赦，文武內外官遞進官有差。宣制

畢，宰臣百僚賀於樓下」。210在《政和五禮新儀》中，群臣的樓下進賀禮儀

被列入「宣德門肆赦」的環節。 

  在北宋的禮制實踐中，朝臣一般不出席皇帝親郊禮畢在太后宮中舉行

的慶賀儀式，只是奉表稱賀。這一禮儀主要發生在皇帝與太后之間，唯一

的例外發生在在天聖五年(1027)，群臣賀章獻皇太后於其居住的會慶殿。211

元祐四年(1089)，哲宗親享明堂，「三省以章獻皇后故事，將俟禮畢，百官

班賀於會慶殿」。宣仁太皇太后宣諭：「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

禮，將俾文武稱賀於庭。吾自臨萬機，日懷祗畏，豈敢以菲薄之德，自比

章獻之明。矧復皇帝致賀於禁中，群臣奉表於闈左，禮文既具，夫又何求？

                                                      
205  [漢]班固著，[清]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6，頁265。 
206  《宋史》，卷101，〈禮志四〉，頁2467。 
207  《玉海》，卷160，〈明道紫宸殿〉，頁2945。 
208  《政和五禮新儀》，卷33，〈皇帝宗祀上帝儀四〉，頁269-270。 
209  《宋史》，卷99，〈禮志二〉，頁2444。 
210  《宋史》，卷101，〈禮志四〉，頁2467。 
21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05，「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條，頁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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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舊議，吾不敢受，將來明堂禮畢，更不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212看來在北宋，太后宮中的郊畢賀禮是一個封閉性

的禮儀，在以《政和五禮新儀》爲代表的官方禮典中，不見這一禮儀的儀

注，也就可以想見了。 

  與唐代一樣，在北宋，那些無法出席皇帝親郊的官員往往會向皇帝進

呈賀表。例如熙寧十年(1077)，蘇轍在南京應天府任職，當時的知府是張方

平。該年冬至，神宗在南郊親祭天地，蘇轍寫了〈代張公賀南郊表〉、〈代

南京留守賀南郊表〉和〈代南京百官賀南郊表〉，上奏朝廷。213被貶斥嶺南

期間，蘇轍也有向皇帝親郊表示祝賀的奏表。建中靖國元年(1101)，徽宗舉

行南郊親祭，蘇轍上表：「臣頃斥居荒服，豈意生還？今密邇邦畿，亟聞敷

命。造庭稱慶，雖絕望於餘生；鼓腹載歌，竊有幸於今日。」214他借此表

明雖然遭到了貶逐卻忠於朝廷與皇帝的心跡，權力關係正是通過類似這樣

的方式得到了表達。 

五、 結論 

  上面，我們分析了唐至北宋時期皇帝親郊與有司攝事的差別是如何擴

大的，進而來探討皇帝親郊在這一時期的歷史變遷。 

  唐宋王朝都極爲重視禮儀制度，將其作爲表述國家意識形態的重要途

徑。魏侯瑋(Howard J. Wechsler)指出，在唐前期，為了適應不斷膨脹的皇權，

並爲之提供宇宙觀念的解釋，昊天上帝在國家禮儀體系中的地位更爲突

出。它將這一現象看作唐代禮制演進的一個重要特徵。215相較於有司攝事，

皇帝親郊表徵統治合法性的意義得到了更多的重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

                                                      
212  [宋]蘇轍，《龍川略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6，〈享祀明堂禮畢更不受賀〉，

頁32。 
213  [宋]蘇轍，《欒城集》，卷49，收入《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848-850。

這三篇奏表的寫作時間，參見曾棗莊，《蘇轍年譜》(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
頁73-74。 

214  [宋]蘇轍，《欒城後集》，卷18，〈南郊賀表〉，見《蘇轍集》，頁1082。 
215  Howard J.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7-122,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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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確立了在南郊親祭前進行太清宮朝獻和太廟朝享的成例。以想像中

的遠祖、真實的祖先和天神地祇為順序的祭祀，比起這些神靈的單獨祭祀，

無疑使統治合法性得到了更加有力的展示。盛唐時代過去之後，面對內憂

外患帶來的秩序危機，朝廷不但通過政治、經濟等方式來强化自身、壓制

地方，還借助富有象徵意義的儀式來樹立權威，三大禮是其中最重要的禮

儀措施。晚唐的皇帝通常在繼位後的第二年舉行親郊儀式，以體現自己的

合法地位。在宋初面臨深刻的統治合法性危機之時，親郊禮儀同樣成爲解

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手段，皇帝還在南郊親祭前祭祀太廟，而且舉行頻率比

唐代頻繁很多。這些被他們的子孫後代繼承，隨著景靈宮祭祀的加入，新

的三大禮在宋真宗時期形成。就性質而言，皇帝親郊前的這兩項禮儀均非

正祭，被視爲不符合禮制傳統之舉，卻一直得以貫徹，顯然强化皇權的現

實需要壓倒了一切。 

  從中晚唐開始，因爲皇帝親郊愈顯重要，所以需要有朝廷官員協調各

種繁瑣的事務，專門的臨時性禮儀使職便應運而生，並在十世紀中葉形成

了大禮五使。大禮五使是大禮使、禮儀使、儀仗使、鹵簿使和橋道頓遞使，

其中鹵簿使和橋道頓遞使與祭祀過程無關，專門處理非祭祀性的環節。五

使之中有兩個不涉及祭祀儀式的使職，說明皇帝親郊的外在形式得到了前

所未有的重視，鹵簿、儀仗等原先的輔助性事務越來越重要，並在相當程

度上制約了親郊禮儀的形式。 

  唐至北宋時期皇帝親郊中非祭祀性禮儀環節的凸顯，不僅表現為盛大

的禮儀隊伍給民眾造成的視覺衝擊和社會效應，更重要的是皇帝親郊以此

來展現和鞏固人間權力秩序。原來，郊祀禮儀側重於表現天子與天神地祇

的關係，太廟禮儀用來表現皇帝與祖先的關係，表現人間權力關係的主要

是元會禮儀。從晚唐開始特別是進入宋代後，元會禮儀表徵帝國秩序的意

義大不如前，而三大禮除了展示人神關係外，還有表現中央與地方、君主

與臣下權力關係的內容。每當皇帝親郊，地方官府、蕃夷專程派員前來助

祭，進奉大量財貨，並與文武朝官一起出席皇帝親郊儀式。朝廷在接受地

方的進奉後，以大赦的方式進行回饋。雖然皇帝親郊後大赦天下的現象在

唐以前也很常見，但是，以中書令為中心的宣赦書儀式直到唐前期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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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安史之亂後，皇帝出席每次親郊後的頒宣赦書儀式，大赦儀式與皇帝

親郊高度結合，成爲皇帝親郊禮儀不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赦文內容而言，

除了有給予臣民形式多樣的赦免和恩賜外，各種規章制度和行政事務的調

整也時常包含在內。此外，親郊之後臣下向皇帝的進賀也在唐後期儀式化

了，並融入進整個親郊禮儀中。皇帝親郊禮儀成爲君臣之間、中央與地方

之間雙向權力關係的展示窗口，這些儀式雖然是表演性的，但是表現的內

容卻是實在的。唐至北宋時期的皇帝親郊禮儀，除了像以前一樣確認天子

與神靈的關係以顯示受命於天的意義，還成爲宣揚國家權力秩序和調整統

治措施的舞臺，世俗性與神聖性在此同時得到了有力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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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urban Sacrifices Hosted by Emperors  

between the Tang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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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suburban sacrifices hosted by emperors 
or relevant bureaucrats, which had evolved into two distinct forms by the reign 
of Tang Xuanzong. Beginning from the Tianbao period, emperors held 
sacrifices in the Taiqing Temple and the ancestral temple respectively in the two 
days preceding the southern suburban sacrifices. These sacrifices in the Taiqing 
Temple, the ancestral temple and the southern suburbs were collectively called 
the “Three Grand Rites”. While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mperors had only conducted sacrifices in the 
ancestral temple before the southern suburban sacrifices by the reign of Song 
Zhenzong, the new “Three Grand Rites” were establish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sacrifice at Jingling Temple. Due to the complicated nature of the 
sacrifices, the Five Envoys of Grand Rites, originating in the late Tang,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Five Dynasties. The most conspicuous change in the 
sacrifices was the rise of non-sacrificial affairs such as tributes presented to 
emperors by representativ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foreign regimes, and the 
ritualization and legislation of amnesties of the sacrifices including many remits 
and rewards. In addition, officials held congratulation rituals on the success of 
the sacrifices. The rise of non-sacrificial elements indicates the suburban 
sacrifices were not only used to confirm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ns of Heaven and other deities, but were also a stage 
symboliz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Keywords: Tang Dynasty, Northern Song Dynasty, suburban sacrifices 

hosted by emperors, non-sacrifici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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